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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起蟹脚痒，如今正是吃大闸蟹的时节。江苏

兴化有着“中国河蟹养殖第一县（市）”的美誉，可是，兴

化大闸蟹协会却发现，有人在某短视频平台公开诋毁

兴化大闸蟹，视频浏览量高达100多万次。为了维护

兴化大闸蟹的口碑，大闸蟹协会将黄某某告上了法

庭。近日，江苏省泰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公

布了此案的裁判文书，黄某某被判赔偿10万元。

案发：
无锡蟹农录视频诋毁兴化大闸蟹

事情还要从2020年9月说起。当年9月16日，无

锡的黄某某在某短视频软件内注册了账户，账号主页

显示其为大闸蟹养殖户。2020年9月25日，黄某某在

该账号下发布标题为《有的螃蟹送给你吃你都不要吃，

要吃就得吃好吃的#大闸蟹》的视频。在视频里黄某某

声称，“兴化的大闸蟹，白送都不吃。”该视频的浏览量

为1058508次，点赞量为5839次，评论数为3962，分

享量为816。

这个视频一传十、十传百，被兴化的蟹农们看到

了，无锡的蟹农竟然公开诋毁兴化大闸蟹，这激起了他

们的怒火。与此同时，兴化大闸蟹协会也看到了这个

视频。

兴化大闸蟹协会是第6020921号“兴化大闸蟹”集

体商标的注册人。协会现有团体成员73个、个人会员

45人。他们一致认为，黄某某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包含

诋毁兴化市大闸蟹言论的小视频，相关言论系编造的、

虚假的信息，通过引导观看者，以达到损害竞争对手的

目的。且该短视频的浏览量、点赞量等数量极高，影响

极为广泛。他们觉得，黄某某在主观上具有诋毁兴化

大闸蟹商业信誉及商品声誉的恶意，客观上导致兴化

大闸蟹信誉遭受损害，性质极为恶劣，违反了反不正当

竞争法，将其告上了法庭。

判决：
销售旺季发布负面影响大，
判赔10万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兴化大闸蟹”品牌已经具有较

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经授权使用该商标的团体目前

共51家。该集体商标以兴化作为地理标志，兴化市为

河蟹养殖第一县（市）、中国河蟹之乡等，兴化市河蟹的

养殖规模和水平已经位居全国前列，兴化大闸蟹在市

场上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因此具有一定的商业信誉和

商品声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一条

规定“经营者不得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信

息，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本案中，关

于黄某某是否实施了针对原告的商业诋毁行为，法院

也有自己的判断。法院称，黄某某在短视频平台中所

发布的信息显示其为大闸蟹养殖户，与兴化大闸蟹协

会属于同业竞争者。黄某某发布的视频缺乏事实基

础，并且带有较强的感情色彩，具有负面评价和误导性

后果，已经超出正当的商业评论范畴，违背公平竞争和

诚实信用原则，消费者在看到该短视频后必然会对“兴

化大闸蟹”的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产生消极的社会

评价。

最重要的一点是，案涉短视频的发布时间恰好是

大闸蟹上市销售旺季，大闸蟹作为季节性产品，其从

养殖到最终上市销售获利具有一定的周期性。案涉

短视频引起上百万的浏览量以及大量的点赞、评论、

分享，可见其已引起广泛社会关注，无论是对兴化大

闸蟹及其商标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还是对商家与

消费者之间潜在的交易机会，均已造成无法弥补的重

大损害。

而黄某某在明知上述虚假信息会影响兴化大闸蟹

及其商标的商业信誉的情况下，仍然发布案涉短视

频，故意捏造并发布虚假信息向不特定多数人传播，

对相关集体商标进行诋毁，吸引网民注意力，从而赚

取更多用户流量，以便招揽客户销售螃蟹。黄某某不

合理地变相提高自己的竞争优势，将自己的经营建立

在诋毁、贬损其他经营者的基础之上，严重违背市场

竞争中的基本商业道德和商业秩序。法院认定黄某

某的涉案行为已经构成商业诋毁，应当承担相应的侵

权责任。

法院综合考虑黄某某侵权行为的性质、视频发布

时间、视频浏览量等传播情况、集体商标“兴化大闸蟹”

的知名度、兴化市河蟹养殖知名度等因素，酌定黄某某

赔偿兴化大闸蟹协会经济损失及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

付的合理开支共计10万元，判决黄某某在案涉短视频

账号内发布道歉声明视频，并且在报刊上刊登致歉

声明。

毒品来源疑点重重

去年4月，在朝阳市一户居民住宅内，一吸毒男子

被突然到来的民警抓获。民警注意到，该男子所持毒

品与警方此前侦办同类案件中的毒品存在诸多差别，

品质更高、价格更低，且来源不明确。

对此，朝阳市公安局高度重视，迅速成立了由多警

种联合组成的专案组，全面开展深挖细查。果不其然，

通过专案民警连续数月的暗中调查，一个提供原料、制

毒、贩毒一条龙的制贩毒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首先进入警方视线的是有过多次吸毒前科的钱

某。钱某是无业人员，长期在某居民小区内租房生活，

没有固定收入，却衣食无忧，且行踪诡秘。

为了获取更多线索，办案民警多次乔装到钱某住

所附近进行摸排，发现钱某家的窗户总是用窗帘遮挡

得严严实实，即使天气炎热，也从未见其家的窗户敞开

过。民警侦查确认，钱某就在家中，从其生活习惯来

看，此人可谓是典型的“宅男”，鲜少外出活动。

结合种种反常情况，民警分析认为，钱某很可能在

制毒，具有极强的反侦查能力。

犯罪团伙成员现形

第二个被警方锁定的嫌疑人是与钱某年纪相仿、

关系紧密的庞某。庞某与钱某因吸毒相识，一直保持

着密切的往来。与钱某几乎足不出户的状态不同，庞

某十分活跃，人脉广、朋

友多，拥有一张相对稳定

的“关系网”。

“他经常出门与人见

面，每次都是鬼鬼祟祟，警惕性

非常高，会特意挑选一些相对隐蔽、

不容易被人注意到的地点。”办案民警说，

警方以此为突破点，在对所有与庞某联系

较多的人员进行梳理后发现，其中多人都

涉嫌吸毒。

专案组研判认为，庞某极可能在该犯罪

链条中扮演重要角色。

同样让专案组警觉的，还有钱某、庞某两

人共同的“毒友”冷某。30岁出头的冷某，同样没有固

定工作，经常独来独往，却经常前往药店购买药品，而

这些药品又恰恰可以用来提炼制毒原料。

“有时候为了买几盒药品，冷某专门乘车跑到非常

偏远的乡镇药店去。”办案民警介绍，去年5月，公安部

将该案列为毒品目标案件。

摧毁制毒贩毒网络

去年5月26日，专案组决定对钱某、庞某、冷某三

人实施统一抓捕收网行动。当日18时许，一组抓捕民

警将正在制造毒品的犯罪嫌疑人钱某抓获，当场缴获

制毒配剂甲苯15千克、丙酮4.95千克、盐酸10千克、

毒品冰毒半成品4.7千克以及大量的制毒设备；另一抓

捕小组将正在进

行贩毒的庞某抓获，

缴获成品冰毒61.8克；

几个小时后，第三组抓捕警

力在朝阳县某乡镇将正在购买

原料的冷某抓获，当场缴获制毒原料新康泰克552盒

（4416粒）。

主要犯罪嫌疑人一一到案后，专案组又马不停蹄

对贩卖毒品的下线分销人员进行抓捕。经过缜密研

判，发现贩卖毒品下线分布广泛，既包括朝阳市区及周

边各县区，还有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专案组昼夜奋

战，在赤峰市抓获毒品分销人员3名，在朝阳市区及周

边县（市）区抓获毒品分销人员17名。至此，这一横跨

辽宁省、内蒙古自治区的制毒贩毒网络被朝阳警方彻

底摧毁。

按照公安部办理制毒案件原料倒查相关要求，专

案组乘胜追击，对制毒原料进行全面倒查，相关线索移

交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处理，并在沈阳市成功打掉一易

制毒化学品非法储存窝点，抓获犯罪嫌疑人3名，缴获

甲苯、丙酮等易制毒化学品共计约1.1吨。

江苏无锡一蟹农拍视频诋毁兴化大闸蟹
法院：严重违背商业道德和商业秩序，赔偿10万元

历时一年多，32名涉毒犯罪嫌疑人被抓获

全链条制毒贩毒网络被摧毁
《人民公安报》谭彦叙 吴丽霜

近日，辽宁省朝阳市公安局在省公安厅禁毒总队的协调指导下，历时一年多，合成作战、缜

密侦查，成功破获公安部毒品目标案件，打掉制毒窝点3处，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32名，缴获

毒品成品冰毒61.8克、冰毒半成品4.7千克、制毒原料新康泰克4416粒，缴获制毒配剂甲

苯900千克、丙酮184.95千克、盐酸4.8千克、硫酸0.9千克、其他易制毒化学品50

余千克及大量制毒设备。


